台灣國際地位研討會圓桌論壇
雲程發言內容

我是一個台灣地位議題的現象描述者與模型建構者，此次受邀參加圓桌論壇與許多前輩同台，請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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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J. W. Davidson台灣地圖（1901），右：總督府台灣地圖（1916）
●有關割讓台灣「全島」的虛實：

我想先回應一下志昇兄提出的幾點，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大清在〈馬關條約〉第2條中割讓給日本的是：
一、…（主要為遼東半島）
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三、澎湖列島…
但實際上，大清的版圖與有效管轄範圍僅及於「澎湖群島」及「台灣的西半平原部」（包括蘭陽平原）
，根本未曾管轄宜蘭以南的東部「番界」。擁有這樣的版圖，大清如何能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我們也因此知道，統一於一個政府下的「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在1895年後實施軍政（或征服）結果。此外，根據Jeffrey Geer所言
，在南北戰爭期間的1852年、1853年、1854年，美國艦隊司令培里也曾三度宣告過台灣的主權（應該是台灣東部）並回報美國。因為當時美國處於戰爭中，並未維持管轄而不了了之。

1894年8月1日宣戰的甲午戰爭，在1895年3月30日簽訂〈停戰協議〉。但甲午戰爭〈停戰協議〉列舉的範圍只及於「盛京省、直隷省、山東省地方」
，並未載明包括日後〈馬關條約〉的「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日軍為防止法國軍艦北上，於3月23日登陸澎湖，26日完成佔領，這些都在日清兩國〈停戰協議〉生效前的戰爭狀態中發生。相對的，春帆樓的和約討論從3月20日開始，到4月17日正式簽署。綜合以上說明：

‧澎群島：是甲午戰爭範圍外日本實際佔領，並透過和約確認割讓的國土；

‧台灣西半平原部：是甲午戰爭範圍外大清有效管轄，而透過和約割讓的國土；

‧台灣東半部：是甲午戰爭範圍外大清未曾管轄，卻仍透過和約名義上割讓給日本的地方。

〈馬關條約〉中台灣（包括澎湖）的地位一分為三，比想像的更複雜。

●有關日、美、ROC對台灣的「權利」

其次，志昇兄提及日本在〈舊金山和約〉（SFPT）中放棄台灣與澎湖的all right、title and claim（以單數型態表示），並主張「在SFPT之架構下，日本仍"保有" (keep) 台灣"法理主權"，美國則是 "握有" (hold) 台灣"法理領土權"，本質為中國殖民政權之台灣治理當局則是"享有" (enjoy) 台灣"實質領土權"」。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主張，特別是區分了「法理主權／keep」、「法理領土權／hold」、「實質領土權／enjoy」的不同配對。未來有機會還希望能進一步理解其內容。

仔細想來，對於日本的「放棄」台灣與澎湖，可有兩種看法與主張：

一、因為日本在SFPT中聲明「放棄」，卻尚未決定歸屬，因此台灣與澎湖的領土主權已經離開日本手中而（暫時）託管於簽署和約的對方，即日本以外的48國（或泛稱為聯合國United Nations）。其中，美國因為戰功而成為「主要佔領國」與葉公超口中之「和約主辦國」，佔有「SFPT體制」決定性的地位。
 
二、志昇兄的主張約略是：日本對台灣與澎湖的「放棄」並無「收受方」。此一事實讓「放棄」的程序並未完成，甚至並未開始──日本在SFPT中的「放棄」僅完成了「意思表示」，實際的權利尚未完全釋出。作為一個「意思表示」方的日本，即使對台灣不再有管理的權力（即政府的三權），也無此事實，卻仍因程序未完成（甚至未開始）而保有「某種權利」，這是「剩餘主權」的實踐。
 由於將來台灣與澎湖的地位決定了之後，仍要走完「放棄」的程序
，日本以及特別是「SFPT體制」中「主要佔領國」的美國具有至上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
至於去年馬英九與林滿紅教授僅依據〈台北和約〉，而倡言台灣與澎湖屬於ROC一事，根本不值得批評。

接下來的疑問則是：
1945年SCAP（Supreme Command of the Allied Powers）的〈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1），命令在台灣的日軍應向「蔣介石元帥」（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CKS）投降，但「CKS台灣佔領當局」何時與如何變成日後的「中華民國」？因為1949年底，台灣仍為嚴謹定義下的聯合國佔領區。
●佔領當局的蔣介石→流亡的中華民國
對此，有兩種推論：

一、一如美日間就核子武器入境之事訂有密約一樣，美國與蔣介石之間或有「密約」，規定ROC代理CKS佔領權的授權。只是，密約容或可能存在，也能使台灣地位的解釋模型趨向完整，卻有使思考怠惰的後遺症，不應輕易採用。
二、透過〈通令第一號〉、〈舊金山和約〉、〈台北和約〉（與照會）、〈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關係法〉等法律文件，逐漸讓ROC代理「CKS佔領當局」的職權。
〈通令第一號〉1.（a）：

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之日本高級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CKS）投降。

〈舊金山和約〉第2條：

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要求。 

〈台北和約〉第2條（b）：
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 (以下簡稱金山和約) 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照會第一號〉：

關於本日簽訂之日本國與中華民國間和平條約，本代表謹代表本國政府提及貴我雙方所成立之了解，即：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are now, or which may hereafter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its Government.）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6條：

就本約第二條與第五條而言，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就美利堅合眾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the island territories in the West Pacific under its jurisdiction）

〈台灣關係法〉第2條（a）：

由於美國總統已終止美國和臺灣統治當局（在1979年1月1日前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美國國會認為有必要制訂本法：

〈台灣關係法〉第15條（2）：

為本法案的目的「臺灣」一詞將視情況需要，包括臺灣及澎湖列島，這些島上的人民、公司及根據適用於這些島嶼的法律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1979年1月1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治理當局，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包括政治分支機構、機構等）。

整理如下：

	
	時間
	條約或文件
	指涉當局
	指涉領土
	備註

	1
	1945.09.09
	〈通令第一號〉
	蔣介石元帥（CKS）
	台灣
	受降

	2
	1951.09.08
	〈舊金山和約〉第2條
	－
	台灣及澎湖列島
	放棄

	3
	1951.04.28
	〈台北和約〉第2條（b）
	ROC（簽約方）
	台灣及澎湖列島
	業已放棄

	
	
	〈照會第一號〉
	ROC
	現在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
	和約適用

	4
	1954.12.10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6條
	ROC
	台灣與澎湖
	領土定義

	5
	1979.01.01
	〈台灣關係法〉第2條（a）
	台灣統治當局＝ROC
	
	

	
	
	〈台灣關係法〉第15條（2）
	人民、公司、其他團體及機構，ROC＝台灣治理當局，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包括政治分支機構、機構等）
	臺灣及澎湖列島
	


從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出：1945年蔣介石單純的受託佔領台灣，受到1949年ROC敗亡流亡台灣
 的干擾後，表面上蔣介石在1950年3月1日以「復行視事」重新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然而，一如蔣介石遷移到佔領地台灣，李宗仁雖於1949年11月流亡外國（美國）卻未辭職並接受美國政府元首之禮的接待。

誰是ROC的代表呢？一如軍閥時期，當時的ROC是四分五裂的。此一瑕疵代表著：在ROC憲法秩序下，流亡到台灣的「（國民）政府」＝「ROC政府」是有疑義的。

1949年1月22日蔣介石將「ROC總統」權力移轉給李宗仁在案，1950年3月1日蔣介石的「復行視事」，卻未將「ROC總統」的權力從李宗仁身上移轉回來。「國民政府」雖在事後1954年3月以國民大會通過監察院的方式彈劾李宗仁並罷免其副總統職務，而「彌補」此一法理瑕疵，但已經是3年以後的事情了。

蔣介石的權威，如何成為ROC的權威？ROC的權威要如何，才能成為台灣與澎湖的權威？是非常嚴酷與細緻的考驗。

事實上，蔣介石在台灣毫無疑問的權力是SCAP〈通令第一號〉中聯合國佔領台灣的職權，是戰爭法下的佔領權。當時蔣介石所做的，無非是重新回收與負起此受託的佔領權。

更加重要的是，透過前述33年間的6項條約與法律文件，讓ROC代理了戰爭法下「CKS佔領當局」的職權，即在法理上使流亡的ROC與CKS的佔領當局合體，並以ROC作為代理機構，CKS佔領權隱身於ROC身後，並使ROC與變成台灣當局與台灣和澎湖連結起來，從而法理上完成「佔領＋流亡」的架構。
 
此方式類似法國從至23年間過1862年（第一次）〈西貢條約〉、1874年（第二次）〈西貢條約〉、1883年（第一次）〈順化條約〉、1884年（第二次）〈順化條約〉、1885年〈天津條約〉等5部條約，將越南從中世紀「宗主－朝貢」關係的「中華秩序」，轉變為「保護－被保護」的現代國際法秩序。

透過〈台北和約〉，在台灣屬於戰爭法下的蔣介石佔領當局，被美國承認為ROC；再透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ROC轄下領土從不確定的概念「現在或將來控制下所有領土」，固定為「台灣與澎湖」；最後，再透過〈台灣關係法〉，將ROC置換回「台灣統治當局」。

其精簡的整理如下：

	條約與文件
	當局
	領土

	〈通令第一號〉
	蔣介石元帥
	台灣

	〈舊金山和約〉
	－
	台灣與澎湖

	〈台北和約〉
	ROC
	現在或將來控制下所有領土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ROC
	台灣與澎湖

	〈台灣關係法〉
	ROC＝台灣統治當局
	台灣與澎湖


由於「SFPT體制」也包括〈美日安保條約〉、〈台北和約〉、〈漁業談判〉、〈賠償談判〉與其他
，從而探討台灣地位的眼光就不能停留在〈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在這些轉換中，「主辦國」都是美國。但ROC的體質因建立在「SFPT體制」之上而非常不穩定。

我們必須面對的下一個疑問：前述與台灣相關的6部條約與法律文件中，為何會出現「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換言之，為何美國「對台灣有（國內法的）管轄權」？
●美國國內法管轄台灣事務
這是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係議題。我們可用「美國憲法秩序」的視點，去切一個「國際戰爭」（太平洋戰爭），並取得一個「美國憲法的剖面」來理解前述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

作為國家的軍人，必須在總統的統帥權下行事。受命的軍官與士兵是總統大權中戰爭權力的代理人，其所執行的是總統的權限。以〈美國憲法〉第2條，「總統為合眾國陸海軍的總司令，並在各州民團奉召為合眾國執行任務時擔任統帥；…」為例，雖然「身為三軍統帥的總統其權力是無遠弗屆的。但是即使在戰爭期間，總統仍必須遵守美國法律。」
 戰爭，是一國憲法內的事務。

問題在境外。當總統對外宣戰並實踐海外戰爭、國際戰爭時，憲法秩序可否擴展到國土之外？或從另一角度而言：一國的內國法可能，或如何管轄到域外領土？

在海外戰爭或國際戰爭的情況中，本國軍隊與軍人仍然必須聽命（也只能聽命）本國統帥權（元首）的任命與指揮。否則就超越了本國憲法秩序，變成「脫憲法」（甚至更嚴重的叛國）的存在，從而國會也無法監督、無法撥款等。
308. 陸軍與海軍軍官向總統負責　
美國所有陸、海軍軍官接受總統之命令。總統擁有國家的行政權力。
其皆為總統任命的代理人，從事政府的戰爭。此職權包括直接賦予這些軍官依據戰爭法統治所征服之敵方領土。除接受上級軍事統治所節制外，其權力僅受戰爭法約束。當美國軍隊在敵國時，軍官與士兵僅向本國政府負責，且受軍法所懲罰。

因此，本國軍隊與軍人在海外戰爭，其行為、成果（包括戰勝方的佔領管理、戰敗方的投降等）都必須，也能在本國憲法秩序下「安插一個位置」，從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管轄型態」，包括從國會撥款，到佔領當局的統治行為。否則，只要軍隊出國門（甚至於派駐海外基地），就會出現「憲法空白」的現象。

這解釋了為何麥克阿瑟於1945.08.12接受杜魯門的任命與〈通令第一號〉後才擔任SCAP，然後他才以SCAP的身份於1945.09.02轉發給各國。

當我們說SCAP的麥帥接受的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命令，並不是說杜魯門的命令是超越各國而獨立存在的，而是在美國憲法秩序下，作為美國軍人的麥帥，在「統帥各國」之際，其背後還有本國總統的杜魯門，這也是麥帥日後會被杜魯門換掉的原因。
由於軍隊與軍人必須也只能接受本國統帥系統的指揮，因此，多國聯合行動必須由各成員國的最高指揮官（或其代表）組成一個「聯合幕僚長會議」（Joint Chief Staffs Committee）。在這單位內形成與頒佈聯合行動的指令，然後各國的最高指揮（或其代表）才得以將各種指令轉為國內的指揮體系並據以調動本國軍隊。換言之，各國雖然是在境外從事國際戰爭，接受的卻是國內的軍令，服從的是本國憲法秩序。
二次大戰中美國派駐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這一模式是又更進一步的二合一協調作戰模式。我們可以從史迪威的職權：

1. 美軍駐華軍事代表；2. 在緬中英美軍隊司令官；3. 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制人；4. 滇緬通路監督人；5. 在華美國空軍指揮官；6. 中國戰區參謀長。

與其具體實施：

A.辦理一切在華美國軍援事宜；B.在蔣委員長統轄下，指揮所有在華之美國軍隊，及委員長撥給指揮之一部份中國軍隊；此向軍隊如在緬甸軍隊參加作戰，其作戰計劃，應受英帥魏菲爾之指示，但實行作戰，則仍由該美軍指揮；C.代表美國參加在華一切國際軍事會議；D.維持及管理中國境內滇緬公路之運輸事宜。

體查出來。另外，中方曾對史迪威的身份有以下之認知不同：

中國所請薦者，為中國戰區之聯合參謀長；而美方所派者，乃美軍之駐華代表。參謀長聽命於中國統帥，軍代表聽命於美軍部。參謀長只有運籌策劃之職務，軍代表則予以執行軍務之大權。而在軍代表兼任參謀長之後，欲中國統帥意見與美軍部當局意見不同時，應受何方命令，顯生問題。

關鍵字是：

「中國所請薦者，為中國戰區之聯合參謀長（聽命於中國統帥）」＝「美方所派者，乃美軍之駐華代表（聽命於美軍部）」。

經過交涉，史迪威確認為前述六種職務身份。
蔣介石即使身為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仍要透過「中美最高幕僚會議」或「中美聯合參謀會議」與位於重慶的「美軍作戰司令部」協調，無法直接指揮與調動境內的美軍。
 對於各國軍隊而言，以聽從本軍命令系統的形式，「服從」盟國集體或外國的意見。
當然，在戰術、戰略之外更高階的政治層面，也需設置由各國元首所組成的「協調平台」，其具體展現就是各種「會議」與數不盡的「宣言」，開羅會議只是其中之一。
杜魯門之所以具有任命SCAP的資格，實質上雖然由戰功而來；形式上，卻是由各國依據其主權權利所為之主動讓與。邱吉爾所言：「我們欣然將首位讓予美國」
 精巧的點出這一關係。
這是主權「對內最高」與「對外平等」面向的實踐。換言之，多國作戰必然會出現法權的競合。這表示，如同台灣、澎湖，甚至於日本等佔領，雖然是聯合國（UN）太平洋戰爭的成果，但正因為這些佔領行為透過總統的統帥權而臣屬於美國憲法秩序下，也從而必須接受美國憲法一定的管轄。

但這管轄，並非主權下的統治，只是（排除原有主權的）「實際上統治權力」而已。
在這意義下，美國國務院辯護律師在上訴法院法庭中「對台灣不行使主權」的主張，雖有閃躲之嫌卻非毫無根據。進一步推論，因為作為戰後佔領領土地位的台灣，在美國憲法下應該具有一定的位置，所以「控美案」得以成案，但因為事涉總統大權，因此司法權必須等待行政權的決定。

此一議題並非特例，任何國家軍隊離開國境必然會遇上類似的問題。台灣人從未有侵略他國的經驗，蔣介石軍隊退到台灣之後，也未再出國執行任務，因此無法繼承大戰中曾發生過的法權競合問題。

再從和約面向說：美國的「首位」或戰功，都呈現在SFPT的「主要佔領國」上。美國在「SFPT體制」中，對戰爭相關事務與安排，具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當「ROC流亡政府」流亡到台灣，而與「CKS佔領當局」產生共存現象時，兩者透過：ROC與日本的〈台北和約〉、ROC與US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讓「ROC流亡政府」以CKS本人為樞軸而吸收了「CKS佔領當局」的「（委託）佔領權」。之後，當1972年日本與1979年美國（特別是後者）不再承認ROC，蔣介石佔領當局所披的ROC外衣就必須褪下，回復其「台灣統治當局」的本質，並著實的回歸「SFPT體制」的管轄。
這就是為何TRA是在1979年4月10日制訂通過，形式上卻必須回溯1979年1月1日（美中建交，即移轉對ROC的政府承認到對PRC的政府承認）生效的原因。若不如此，則US對於台灣與附屬島嶼及澎湖群島，就會產生條約空白（佔領權中斷）的現象，從而台灣成為遺棄地而給予「中國」（ROC或PRC）主張台灣屬於中國的可趁之機。對美國總統而言，也有違憲的顧慮。
� 從20世紀初日本政府的地圖可知。1916 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所製作的 50 萬分之一比例「臺灣全圖」。FORMOSA FROM THE LATEST JAPANESE GOVERNMENT SURVEYS」是由國際探險家和新聞記者 James Wheeler Davidson（禮密臣，1872.6.14 - 1933.7.18，Davidson 於 1895 年抵達台北，1896 年被任命為美國駐淡水代表、1898 年升為美國領事，1904 年離開台灣轉任滿州領事)，根據日本政府的測繪資料所編輯，由日本人T. Obanawa 描繪，N. Nagai 製版而成。見「無限台南」部落格：� HYPERLINK "http://unlimitedtainan.blogspot.com/search/label/台灣古地圖–古往今來" ��http://unlimitedtainan.blogspot.com/search/label/台灣古地圖–古往今來�


� 見「雲程的雙魚鏡」部落格，Taiwan Status: From Grotius to WTO by Jeffrey Geer：� HYPERLINK "http://tw.myblog.yahoo.com/hoon-ting/article?mid=2340" ��http://tw.myblog.yahoo.com/hoon-ting/article?mid=2340�


� 見� HYPERLINK "http://meiji.sakanouenokumo.jp/blog/archives/2007/03/post_476.html" ��http://meiji.sakanouenokumo.jp/blog/archives/2007/03/post_476.html�


� 見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研究會編纂，《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八）－－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關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發行，台北，1995


� 此與政府三權之外的王權（天皇大權）有關。


� 「割讓的唯一形式是由讓與國和取得國以條約成立協議，或者是在包括割讓國與讓與國在內的幾個國家之間達成協議。」見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by Sir Robert Jennings Sir Arthur Watts）第一卷第二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1998，p.71 


� 同上


�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見� HYPERLINK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sanfrancisco01.htm"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sanfrancisco01.htm�


� It is recognised that under � HYPERLINK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sanfrancisco01.htm" \l "art2" �Article 2� of the Treaty of Peace which Japan signed at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on 8 September 195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an Francisco Treaty), Japan has renounced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aiwan (Formosa) and Penghu (the Pescadores) as well as the Spratley Islands and the Paracel Islands.見� HYPERLINK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taipei01.htm"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taipei01.htm�


� 見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研究會編纂，《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九）－－中華民國對日和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發行，台北，1995，p.338


� For the purposes of Articles 2 and 5, the terms "territorial" and "territories" shall mean in respe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and in resp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island territories in the West Pacific under its jurisdiction.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2 and 5 will be applicable to such other territories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見� HYPERLINK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mutual01.htm"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mutual01.htm�


� The President- having terminated government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the Congress finds that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is necessary-- 見� HYPERLINK "http://www.ait.org.tw/en/about_ait/tra/" ��http://www.ait.org.tw/en/about_ait/tra/�


� For purposes of this Act- ...2. the term "Taiwan" includes, as the context may require,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corpora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and associations created or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applied on those islands, and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ior to January 1, 1979, and any successor governing authorities (including political subdivisions, agencies, and instrumentalities thereof). 見� HYPERLINK "http://www.ait.org.tw/zh/about_ait/tra/" ��http://www.ait.org.tw/zh/about_ait/tra/�


� 從最嚴格定義而言，台灣的盟國佔領區地位，到和平條約（SFPT）生效前都持續存在。1949年ROC的流亡，是到CKS的「受託佔領地」，並非如南京到重慶的中國國內首都遷移。


� 見拙作〈未定的地位　存疑的身份〉，發表於台灣教授協會主辦，「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學術研討會」，台大社會科學院，2009.10.24~25


� Ibid


� 見� HYPERLINK "http://usinfo.org/PUBS/Constitution/constitution.htm" ��http://usinfo.org/PUBS/Constitution/constitution.htm�


�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military and naval officers are subject to the orders of the President. In him is vested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nation. They are his agents appointed on his nomination to make that power effectual for all the warlike purpose of government. This embraces the control of conquered enemy territory, which is directly entrusted to these officers. They remain subject to superior military control, but aside from this their authority is limited only by the laws of war. When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 (enemy’s count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are answerable only to their own government, and only by its laws are enforced by its armies can they be punished.” William E. Burkhimer,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Martial Law”, Franklin Hudson Publishing Company, Kansas city, 1914, p.175


� 陳志奇輯編，《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彙編（十一）》，國立編譯館，1996，p.4923-4929。


� Ibid


� Ibid


� 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上冊），台北，1969，pp.83-87 


� 邱吉爾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偉大的同盟（卷三）》，左岸文化，2005，p.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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